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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年大專校園暨親子 3對 3籃球賽競賽規程  

壹、依    據：教育部臺體(一)字第 1000158874號函核備辦理。 
貳、宗    旨：為積極推廣籃球運動風氣，促進校園體育交流活動，普及籃球運動人口，落       

實籃球運動紮根，培育籃球運動人才，提昇籃球運動技術水準。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伍、承辦學校：國立交通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逢甲大學、亞東技術學院、     
              臺北市長安國小 
陸、協辦單位：conti、Mueller、圓球城市、上寰整合行銷公司 
柒、活動網站：SSU大專學生運動網 (網址：www.ssu.org.tw) 
捌、比賽分組與參賽資格： 

一、大專男生組：具有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籍之在學學生。 

二、大專女生組：具有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籍之在學學生。 

三、親子趣味競賽組：不限性別與年齡，對籃球及運動有興趣之人士均可報名參加 。 

備註 1：每隊球員（含隊長）至多報名 4人，每人限報名一隊，可跨校報名參加，不得跨區參賽。 
玖、報名方式： 

一、日期：即日起至 9月 23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費用：每隊 400元，採郵政匯票方式。 

             （抬頭請填：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12樓） 
三、方式：採通訊報名，參賽隊伍於報名期間至活動官網下載報名表，填妥後隨附件資料與 

          郵政匯票，掛號郵寄至“大專體總 3對 3報名小組”收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12樓），始完成球員報名手續。 

備註：球員參加資格請依據本規程第捌條規定辦理，如未依報名表格填寫清楚或附件資料不 
      完全，則該球員視同未完成報名，並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拾、比賽日期與地點 (場地與時間若有異動將於活動網站公告) 

一、大專組分區預賽： 

（一）北一區：民國 100年 10月 01日至 02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室外籃球場 

（二）北二區：民國 100年 10月 08日至 09日，國立交通大學室外籃球場 

（三）中  區：民國 100年 10月 15日至 16日，逢甲大學室外籃球場 

（四）南  區：民國 100年 10月 22日至 23日，高雄醫學大學風雨球場 

二、大專組全國總決賽：民國 100年 10月 29日，亞東技術學院室外籃球場 
    親子趣味競賽組：民國 100年 10月 30日，臺北市長安國小 

拾壹、各隊參賽時程： 

一、報到時間： 

（1）北一區：民國 100年 10月 01日至 02日，當日早上 8：00~9：00。 

（2）北二區：民國 100年 10月 08日至 09日，當日早上 8：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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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  區：民國 100年 10月 15日至 16日，當日早上 8：00~9：00。 

（4）南  區：民國 100年 10月 22日至 23日，當日早上 8：00~9：00。 

      （5）全國總決賽：民國 100年 10月 29日，當日早上 7：30~8：30。 

（6）親子趣味競賽組：民國 100年 10月 30日，當日早上 8：00~9：00。 

二、 以電腦抽籤排定賽程，9月 28日於活動網站公告。 

拾貳、競賽制度：  

一、大專組比賽制度：預賽採分組循環，決賽採單淘汰賽制。 

    親子趣味競賽組比賽制度：採積分制。 

二、大專組循環賽計分與名次判定：依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現行國際籃球規則規定辦理。 

三、錄取名次： 

（一）大專組預賽分四區，各組將依參賽比例錄取晉級名次並協同賽程公佈於活動網站。 

（二）大專組全國總決賽各組取前 4名、親子組取前 3名頒獎。 

四、大專組競賽分區（依報名者就讀學校所在地）： 

（一）北一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連江縣、金門縣。 

（二）北二區：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三）中  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四）南  區：嘉義市、嘉義縣、高雄市、臺南市、屏東縣、澎湖縣。 

五、交通補助辦法： 

 （一）大專組入選全國總決賽之部份隊伍，將依報名區域遠近補助車馬費，須全隊隊員於總 

       決賽當天持身分證正本至大會服務台簽收領取，恕不接受代領。 

（二）補助區域及條件如下： 

     （1）中區晉級隊伍每隊補助 3000元。 

     （2）南區晉級隊伍每隊補助 5000元。 

     （3）北一區唯花蓮縣、臺東縣、連江縣、金門縣之晉級隊伍每隊補助 5000元。 

備註：北一區補助之條件限制，該隊球員須有 1/2以上為（3）或（4）註明之 

      縣市。（例如：球隊全數為四人報名北一區競賽，其中有三人於花蓮縣就讀，超過全隊 

      人數 1/2，並打進全國總決賽即可領取補助全額，以此類推。） 

拾參、獎勵 

一、 大專男生組： 

（1）分區冠軍頒發獎金 4000元，總決賽冠軍頒發獎金 20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2）分區亞軍頒發獎金 3000元，總決賽亞軍頒發獎金 10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3）分區季軍頒發獎金 2000元，總決賽季軍頒發獎金 8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4）分區殿軍頒發獎金 1000元，總決賽殿軍頒發獎金 5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二、大專女生組：  

（1）分區冠軍頒發獎金 4000元，總決賽冠軍頒發獎金 20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3 

（2）分區亞軍頒發獎金 3000元，總決賽亞軍頒發獎金 10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3）分區季軍頒發獎金 2000元，總決賽季軍頒發獎金 8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4）分區殿軍頒發獎金 1000元，總決賽殿軍頒發獎金 5000元、獎盃 1座及每人獎狀 1只。 

 備註：獎狀如有遺失，恕概不補發 ; 成績證明亦恕不開立。 

三、親子趣味競賽組：  

（1） 冠軍頒發獎品及獎盃 1座。 

（2） 亞軍頒發獎品及獎盃 1座。 

（3） 季軍頒發獎品及獎盃 1座。 

拾肆、大專組競賽通則：採取 FIBA最新規則（2011年 5月版）  

一、 基本精神： 

（一）每位球員必須遵守裁判之判決，如有不服者，裁判有權終止比賽。 
（二）球隊隊長為場中唯一發言人。 
（三）各球員務必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或駕照，恕不受理健保卡）、學 
      生證或在學證明備查，應屆畢業生若無在學證明請另攜畢業證書，如對手提出身分資 
      格審查時，10分鐘內無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則取消參賽資格。 
（四）比賽當日請穿著運動服裝出場比賽，如有需要請穿著大會提供之號碼衣。 

     （五）本賽事決賽結束後，即由主辦單位統一進行頒獎。獲獎之球隊請派代表留至頒獎典禮 
      結束，否則獎金與獎狀將扣留。 
二、 有關時間的規定： 

（一）比賽球員於開賽 3分鐘後仍未到場者，由裁判判令棄權，對隊以 21：0獲勝。 
（二）比賽分為上、下半場，每半場各有 5分鐘時間，中場休息 1分鐘。 
（三）每次進攻時間限制為 12秒。 
（四）球隊得分 21分（含）以上，並超過對方 2分以上時，比賽提前結束，否則將打滿 10分

鐘。 
（五）沒有暫停時間。 
（六）比賽打滿 10分鐘時雙方仍平手，則進入第一次延長賽，為時 1分鐘，攻守順序以擲錢幣

決定之 ; 若第一次延長賽後仍平手，則進行第二次(最後)延長賽，先得 2分者獲勝，球權
順序延用。 

三、 競賽規則： 

（一）所有比賽均以 3人開始，球賽進行中某隊少於 2人時則判定失格。 
（二）必須依據報名之名單出賽，如有冒名頂替情事，取消參賽資格。 
（三）練球時不可做灌籃動作，但正式比賽時不在此限。 
（四）所有球員到場時都必須至記錄臺簽到。 
（五）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擲錢幣決定之，獲發球權方於三分球線外頂端發球。 
（六）任何死球狀況時均得請求替補。 
（七）每次投球中籃得分後均交換控球權。 
（八）三分線外投籃得 2分，其餘投籃得 2分及罰球得 1分。 
（九）遇爭球時，控球權歸於防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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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人犯規至多 4次，全隊犯規第 4次起，則進行罰球 1次，球進則攻守交換；球不進則
比賽繼續進行。 

（十一）投籃時遇犯規，如球進，得分算，不加罰；如球未進，則罰球 2次。 
（十二）違例情況發生時交換控球權。 
（十三）每次交換控球權時，發球員必須兩腳均立於三分線外。 
（十四）在發球區內發球時，球必須傳出，不得直接投籃或運球，若有違反則喪失控球權。 
（十五）每次攻守交換，進攻隊發球前，球須經由防守隊於 2秒內回球，回球時防守球員不得

進入發球區內，球發出後則不在此限。進攻隊必須在 5秒內自發球區發球。 
（十六）防守隊抄截獲球或搶得籃板球後必須將球送回到三分線外，該球員雙足均應立於三分

線外，此時比賽立刻開始，防守隊可防守，進攻隊可投、傳或運球。 
（十七）罰球情況應依據標準籃球規則。若罰球隊罰球不中而搶得籃板球，可立刻出手投籃。

若防守隊搶得籃板球，在攻籃前，球必須回到三分線外。 
（十八）受傷流血的球員必須立即下場治療。 

拾伍、大專組競賽附則 

一、各競賽場地均設裁判長，若遇有紛爭，由裁判長召集該場執法裁判共同會商決定之，其判

決即為終決，不受理申訴。 
二、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比賽繼續與否或更改場地事宜，由主辦單位協調決定之，各球隊不

得異議。 
三、比賽正在進行中被迫中止時，以當時比數為比賽結果，雙方平分時，依本附則第一項規定

處理之。 
四、球員一經報名，不得更換名單；如有發現資格不符、冒名頂替等不合規定之球員出場比賽

時，即取消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 
五、如有重覆報名情形，以該員出賽首場球隊為主；若有重覆出賽，經查證屬實，取消該員及

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 
六、凡違反球場紀律者即取消該球員繼續比賽資格，情節重大者取消該隊之比賽資格。 
七、凡排定之賽程不得任意更改，如因重大事故必須變更時，須先經主辦單位同意核可。 

  八、身體狀況應經運動員本人具結，身體狀況適宜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保證書留各校備查。 
    九、比賽期間如遇球員互毆或球隊有關人員侮辱裁判等事情發生時，情節重大者全隊取消參賽 
        權，若攸關晉級資格，預賽時由該分組依名次遞補，決賽時由該戰對手或上一戰對手繼續 
        獲得出賽權，最終判決由主辦單位決議，遭判罰球隊不得異議。 
拾陸、申訴 

一、有關球員資格問題，各隊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或在該場比賽結束後一小時內，以書面 
    由隊長簽章，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向裁判長提出。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 
    否則由主辦單位沒收。 

拾柒、注意事項： 

一、活動運動傷害防護及公共意外責任險事宜，悉由主辦單位規劃辦理；意外醫療等其他保險等

由參賽人員自行投保。 
二、所有參賽人員應自行安排健康檢查，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活動，若有因隱瞞個人健康情況

而致意外發生時，概由當事人自行負一切相關責任。 
拾捌、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訂公布於活動官網：www.ss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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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年大專籃球 3on3報名表（大專組） 
 
組別：□大專男子組   □大專女子組   
若為大專組請選區別：□北一區  □北二區  □中區   □南區  （請勾選，不得重複）   
 
                       隊名：                          
隊長資料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校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隊員資料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校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校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校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每隊（含隊長）至多報名 4人，每人限報名 1隊。 
※請於掛號寄出後 3日電話確認報名。查詢專線 02-2771-0300#36或 44，企劃宣傳服務組。 
※球員一經報名，不得更換名單；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者，全隊取消參賽資格，所有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比賽時請務必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報名資料未填寫清楚，主辦單位有權拒絕接受報名。 
※一旦報名手續完成，不得要求退費。  
※本報名表可影印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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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年大專籃球 3on3報名表附件資料（大專組） 
 
組別：                      （若有區域請一併填寫）  隊名：                        

※	 證明身分文件之影本若影印不清則視為報名無效。 

1 

身分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2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3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4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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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年大專籃球 3on3報名表（親子趣味競賽組） 
 

組別：  □親子趣味競賽組  
 
                       隊名：                          
隊長資料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親子關係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隊員資料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親子關係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親子關係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親子關係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ail  
※每隊（含隊長）至多報名 4人，每人限報名 1隊。 
※請於掛號寄出後 3日電話確認報名。查詢專線 02-2771-0300#36或 44，企劃宣傳服務組。 
※球員一經報名，不得更換名單；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者，全隊取消參賽資格，所有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比賽時請務必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報名資料未填寫清楚，主辦單位有權拒絕接受報名。 
※一旦報名手續完成，不得要求退費。  
※本報名表可影印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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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年大專籃球 3on3報名表附件資料（親子趣味競賽組）  
 
隊名：                        

※	 證明身分文件之影本若影印不清則視為報名無效。若小孩尚未領取身分證，則附上健保卡影本即可。 

1 

身分證影本  健保卡影本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2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3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4 

正面浮貼處 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